
餐餐馆馆用用水水1100元元一一吨吨，，商商户户喊喊贵贵
物业称对餐饮行业按特殊行业用水标准收费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钟
建军 通讯员 闫彬彬 贤才 晓东)

“这辆车和我妹夫的一样，可是我妹
夫现在正在外地出差，这是怎么回事？”
5日下午，一位市民向烟台市交警二大
队民警举报一辆套牌车。5日下午，民警
查获了这辆多项违法的路虎车，驾驶员
因涉嫌使用其他车辆的检验合格标志、
保险标志、行驶证、号牌等多项违法行
为将面临罚款8000元，记扣12分的处
罚。

5日下午3点多，市交警二大队民警
巡逻到幸福南路的新世纪花园南门时，
一辆出租车追上民警的巡逻警车报警。
这名出租车司机说，他刚才沿幸福南路
行驶时，发现一辆号牌为辽B075××的
套牌路虎越野车，要求民警前去查处。
接到举报，民警在市车管所门前，将这
辆路虎拦了下来。

原来，这名出租车司机的妹夫也有
一辆路虎车，民警查获的这辆路虎车与
他妹夫的车，从车型到号牌都是一模一
样。当日，出租车司机在幸福南路上拉
活时，见到其妹夫的路虎车，忙打电话
联络。没想到他妹夫说自己正开着路虎
车在外地出差，没在市里。于是出租车
司机找到路上巡逻的民警进行举报。

经核实，这辆路虎车涉嫌使用其他
车辆的检验合格标志、使用其他车辆的

保险标志、使用其他车辆的行驶
证、使用其他车辆号牌等多项

违法行为，驾驶员将面临罚
款8000元，记扣12分的处罚。

见到妹夫车打招呼

没想到竟是套牌的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陈海平) 近日，在莱山区石沟

屯小区经营饭馆的商户们愁坏
了。几天前，他们被物业告知要交
第二季度的水电费，但一看通知
单，一吨水要10元钱，比去年涨了
5元。对此，石沟屯所属的岱山物
业公司办公室工作人员称，他们
是按照特殊行业用水收费标准对
餐馆收的水费。

在石沟屯新城北街一带经营
饭馆的李师傅告诉记者，1日收到
水电费通知单的时候，他一看就
傻眼了，水费单价涨到了10元/

吨。
“去年5块钱一吨，今年一下

子涨了一倍，也没看新闻说最近
有自来水涨价的消息，这是怎么
算的？”李师傅很纳闷，问了问周

边的同行，他们的水费也涨到10

元/吨。
“好像这次涨价针对的就是

餐饮行业。”另外一家饭馆老板
说。

记者走访了新城北街和新城
南街附近的近10家餐馆，得知他
们这次都是按10元/吨的标准交
纳水费，但他们都表示不知道什
么原因，小区其他用户并没有接
到涨价通知。

石沟屯所属岱山物业公司，
此次所收取的费用是今年上半年
的水费和第二季度的电费，电费
的单价仍按1 . 3元，而针对餐馆的
水费涨了一倍。此次收费时间是6

月3日-10日，逾期未交将停电，商
户需要交滞纳金。

记者了解到，一般规模的餐

馆一个月用水在百吨左右，稍大
点的餐馆一个月用水都会超过
200吨。

这样算下来，有的餐馆半年
下来最多会多交一千多元的水
费。“一吨上调一两块钱我们也无
话可说，这一吨一下就涨5块钱，
餐馆又费水，再加上房租、卫生费
和物业管理费，经营成本就涨上
去了。”李师傅感慨道。据一位餐
馆老板介绍，该小区有近50家餐
馆，“应该只有少数本地人经营的
餐馆水费没涨价。”

5日下午，记者联系到岱山物
业管理公司办公室，一名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物业对餐饮行业的
收费严格按照特殊用水行业的收
费标准，“之前是5元/吨，最近这
次才涨到10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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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记者致电市自来
水公司，收费厅工作人员介
绍，公司直接供水用户的收
费标准没有变化，居民用水
单价仍为2 . 9元/吨，普通行
业用水(包括工业、商业、餐
饮服务行业等)单价为3 . 9元
/吨，特殊行业用水标准为
1 0 . 1元/吨。而这里所讲的
“特殊行业用水”是指以水为
原料的生产企业用水，如洗
浴、桑拿、纯净水、酒吧、洗

车、美发美容等特种行业的
用水。

市自来水公司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在烟台市，自
来水公司也明确了餐饮行
业的水费收取标准一直同
普通行业一样，而非和特殊
行业一样。不过，凡社区或
物业(又称转供水用户)代收
取水费的情况，不归自来水
公司管辖。

本报记者 陈海平

餐馆不属于特殊行业

用水3 . 9元一吨

对于记者咨询物业原来收费
和此次调价是否合理一事，莱山区
物价局工作人员表示需实地调查。
如果业主对物业的收费标准有疑
问，可向烟台市或物业所在区
的物价局进行实名举报。接
到市民实名举报后，物价
局会及时安排工作人员
进行实地调查，一经发
现确有违规收费情况，
会按照相应法律法规进
行查处。

需实地调查

市民有疑问可举报

莱山区物价局市自来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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